
主打

2012年9月6日 星期四 编辑：吕华远 美编：刘冰霖 组版：庆芳C04 今日济南

主打

2012年9月6日 星期四 编辑：吕华远 美编：刘冰霖 组版：庆芳 C05今日济南

本报 9月 5日讯 (记者
宋立山) 本报4日、5日相继
刊文反映市区动检部门对冷
鲜肉店收取检疫费的问题。
报道发出后，引起相关部门
重视，济南市动检所和部分
区动检所5日对此事作出回
应。市动检所负责人说，5日
下午他们召集了各区动检所
长开会了解情况，并将做进
一步调查。

历下区动检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历下区确实存在收
取检疫费的情况，但仅是对没
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的
冷鲜肉店收取，对手续齐全的
肉店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向晚
报反映被收取检疫费的肉店，
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动物产
品检疫合格证分证。

这名负责人进一步解释
说，从外地屠宰企业运过来
的品牌冷鲜肉，一般都有产
地检疫部门出具的检疫合格

证明，但该证明是一张总证。
比如说，运来一批总计10吨
的货，应附带一张载明该10
吨冷鲜肉为检疫合格产品的
证明。问题是这批货还要分
送到数百家连锁肉店，每家
店都必须附送一张合格证分
证，证明各个肉店当日所提
取的一定数量的冷鲜肉为检
疫合格产品，这张分证便由
各区的动检所提供。

这名负责人说，外地运过
来的冷鲜肉虽已检疫合格，但
在进入济南市场流通环节之
前，首先必须到所在区检疫部
门送检，并对各个分店开出合
格证分证。只要是经检疫合格
产品，送检过程中不再收取检
疫费。“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
家冷鲜肉供应企业到我们这
里报检，他们不报检，连锁店
自然拿不到分证，所以我们才
去收取检疫费。”

历下区动检所负责人的

说法得到市动检所和槐荫区
动检所相关负责人的证实。

市动检所相关负责人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开始
称该项收费实际是补检费，

“因为没有分证，所以需要补
检，动检人员要收取一定费
用。”随后记者询问“根本没有
补检，何来补检费”时，该负责
人又改口称，“不是补检费，应
该是罚款，没有分证涉嫌违法
经营，所以在不定期巡查中，
发现违法后收取一定罚款。”

不过，该负责人同时表
示，因为从事收费的是各区
的动检所，而动检部门并非
垂直管理，市动检所对区动
检所只能进行业务指导，具
体的情况，他还要向各区了
解。“今天(5日)下午，我就召
集各所的所长过来，详细了
解情况后，我们会做出进一
步答复，下一步要进行整
顿。”这位负责人说。

记者4日在历城区走访
时，受访的5家肉店店主均表
示，没有被额外收过检疫费。
但在本报发出连续报道后，有
历城区冷鲜肉店店主向本报
反映，也有动检部门人员到店
里收检疫费。至此，济南市内5
区动检部门均涉嫌二次收费。

历城区王舍人镇一位冷
鲜肉店店主说，两年前，他在

镇上开了一家品牌冷鲜肉
店，自从开业以来，一直有动
检部门人员每月前来收取检
疫费，收费也能讨价还价。

“他们第一次过来时，说每个
店要交100元检疫费。经过一
番讨价还价，他们答应每月
收30元钱。”

“跟报纸上说的一样，他
们过来后，根本就不看肉，只

是每个月的月初过来收钱，
最近一次收费是9月4日。”
这位店主说，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的收据不是定额收据，
而是手写的，收据下方落款
的公章为“历城区王舍人镇
畜牧兽医工作站”。“兽医站
的人还告诉我，他们要去大
辛庄等好多地方收，一般的
店要收50元。”

在回应中，动检所相关
人员先称收的是补检费，后
又改口说是行政罚款。

“到底是收费还是罚
款？收了这么多年，竟然连
这都搞不清楚！”在回访中，
一些店主反响强烈。

“如果是行政罚款，请
拿出罚款的单据！”一位店
主质疑说，这么多年来，前
来收费的动检人员从来没

开过罚单，只是给一张动物
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和定额
收据。

“即便是罚款，总得有
个明确的标准吧。”另一位
店主说，事实是，动检人员
非但拿不出标准，反而能讨
价还价，多则300元，少则30
元，上下相差9倍之多。

“再说了，难道我们的
动物检疫合格标志一点用

也没有？”一位店主提到，厂
家配送的每一包冷鲜肉，包
装上都贴有一张山东省动
物卫生监督所监制的动物
产品检疫合格标志，表明该
产品经过产地检疫部门检
疫。

而且，即便可以罚款，
也必须根据复检结果，“如
果我卖的肉检测合格，凭什
么罚我钱？”

有动检所人员回应称，
冷鲜肉生产企业不主动到
济南各区检疫部门送检，导
致各个连锁肉店没有合格
证分证，进而被额外收费。

“果真如此，那为什么
不强制企业送检呢？他们才
是最大的违法户啊！”听了
动检所的回应后，一位店主
提出更大的疑问。

另一位店主说，多数品
牌连锁店都是采用加盟方

式，依靠从厂家拿销售返点
获取利润，这些连锁店并不
是企业的下属单位。厂家向
连锁店配送冷鲜肉时，都会
有一份总的检验合格证明，
每一袋上都贴有检疫合格
标志，连锁店在收货时完全
有理由相信这些产品是合
格的，不存在什么过失。“即
便厂家没有送检，由此产生
的额外收费，也不应该转嫁
给处在销售末端的肉店！”

“本来不产生检疫费用
的，绕了一圈后就有了。”一
位冷鲜肉店的店主分析说，
按照规定，在产地检疫合格
后的冷鲜肉，到达济南市场
后，即便需要送检，济南当
地的动检部门也不能收取
检疫费，只能按照每平方米
0 . 4元的标准收取车辆消毒
费。“现在企业不送检，动检
部门不但省了事，还能堂而
皇之额外收费了。”

记者查询《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其中第
六十条规定，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
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十九条规定，“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执行监督
检查任务，可以采取下列措
施，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
绝或者阻碍：对动物、动物
产品按照规定采样、留验、
抽检；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

的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
品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
处理；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
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对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
的动物产品，具备补检条件
的实施补检，不具备补检条
件的予以没收销毁；查验检
疫证明、检疫标志和畜禽标
识；进入有关场所调查取
证，查阅、复制与动物防疫
有关的资料。”其中，并没有

规定动检部门在巡查过程
中，可以进行收费或罚款。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彻查，不要含糊其辞，请
直接告诉我们，这项收费依
据到底在哪里。”一位店主
说，如果拿不出充分的依
据，这么多年的收费该如何
处理？“济南的冷鲜肉店太
多了，光我们这一个品牌就
300多家，累计起来的收费
可不少！”

动检部门回应本报报道称———

收检疫费只是针对

没有合格证分证的肉店

又有冷鲜肉店店主向本报反映———

历城区也向肉店收取检疫费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针对动检部门回应，受访的冷鲜肉店 店主提出更多疑问

稀里糊涂收费 这么多年，到底啥依据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针对动检部门的

回应，记者回访了部分

冷鲜肉店主。多数店主

对回应并不满意：根本

未补检，为何开出合格

证明？收费还是罚款？

有没有统一标准？为何

不强制企业送检，偏偏

向肉店收费？多年来收

取的费用该如何处理？

他们提出一系列疑问，

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

进一步回复。

●追踪报道●

根本未补检
为何开证明

有动检所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因
为很多冷鲜肉店拿不出所在区检疫部
门出具的合格证明，所以在巡查期间
进行补检，肉店老板所说的收费其实
是补检费。对此，很多店主不以为然。

“肉都不看一眼，哪来的补检？没
有补检，为啥能开出动物产品检疫合
格证明？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项收
费都让人觉得无厘头。”记者回访时，
历下区一家冷鲜肉店的老板说，他开
店卖品牌冷鲜肉已经将近7年了，在
他的印象里，动检部门前来收费时，

从来没到装冷鲜肉的冰箱旁看
过，哪来的补检？

“这完全是托词，他们回应
说，我们没有合格证分证，所以
才收费。可是我想问一下，他们
要求我们出示过证明吗？”另一
家冷鲜肉店的店主说，这几年
来，收费人员从来都不问他是否
有分证，也不看其他任何检疫标
志，只负责收费。

“再说了，没有合格证明要
收费，可收费就能证明猪肉是合

格的吗？”一店主反问。
“退一步讲，补检都是有规

定的。”一冷鲜肉店店主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在执行监督检查任
务时可以“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
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已经
检疫过的产品，包装上贴有合格
标志，只是拿出合格证分证，“根
本就没有补检一说，充其量算是
复检，而复检是不允许收费的！”

[疑问1

收费还是罚款
有无统一标准

[疑问2

为何不强制
生产企业送检

[疑问3

收费是否违法
收后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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